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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83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天润工业             编号：2022-005 

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
 

 

 

 
 

 

特别提示：  

1、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为框架性协议，该协议的签署确立了双

方战略合作关系，具体的合作事项将以另行签署的具体业务合作协议为

准。 

2、本次签署的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仅反映协议双方的合作意向或

原则，具体项目的实施情况及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协议的签署预计

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，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

根据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一、协议签署概况 

2022 年 1 月 10 日，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天润工业”）与万都中国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都”）在山东

威海市签署了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，双方有意就汽车底盘系统产品的潜

在商业合作机会进行深入的研讨。 

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为框架性协议，不涉及具体金额，根据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合作框架协议

的签署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本次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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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1、基本情况 

法人名称（团体名）：万都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

법인명(단체명)：주식회사 만도차이나홀딩스 

注册号：125-86-06383 

등록번호：125-86-06383 

代表人：朴泳文 

대표자：박영문 

营业地址：京畿道平泽市浦升邑下晚湖路 32 

사업장 소재지：경기도 평택시 포승읍 하만호길 32 

资本金：50,000,000,000 韩元 

자본금：50,000,000,000₩ 

主营业务：主要从事汽车底盘零部件（制动系统、转向系统、悬架系

统、ADAS 等产品线）及其原材料、电子产品等的研究开发、生产、销售，

可提供咨询及技术服务。客户主要有现代起亚汽车集团和通用汽车，吉利

汽车、长安汽车、一汽红旗、特斯拉、蔚来汽车等。 

2、关联关系：万都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3、类似交易情况：最近三年天润工业与万都未发生类似交易情况。 

4、履约能力：万都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，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。 

三、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双方有意就汽车底盘系统产品的潜在商业合作机会进行深入的研讨，

为此特签订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。双方进一步研讨为新业务成立合资公司

的可能性，该合资公司应在中国注册，具体注册地点应位于双方调研后满

足合资公司业务的最佳地点。且合资公司起步阶段以中国商用车客户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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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客户，根据今后发展计划及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，可以开拓全球（美

国、欧洲、印度等）市场。 

鉴于双方潜在合作细节工作目前正在通过万都和天润工业的联合团

队进行市场调研，因此，双方就以下事项达成共识： 

1、联合团队主要工作内容 

联合团队成立目的为双方确认的目标产品 BN-EPS（电控转向器）进

行商业合作可能性调研，并形成相关报告，如双方判断未来有商业合作机

会，则经双方管理层批准签署《合资意向书》，确认双方长期合作内容。 

2、项目实施进度 

双方同意在签署本协议后尽快安排推进双方合作事项的可行性分析、

合资公司成立等事项的磋商、定案、实施。 

3、其他事项 

（1）保密条款：双方对本协议的存在及其所含内容应履行严格的保

密义务。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许可，任何一方不得向媒体或者公众披露专

有技术、保密资料、商业秘密、商业计划、投资信息、财务信息、营销策

略、产品信息、技术资料等。任何一方可向其客户披露相关信息，但披露

的范围和内容应由双方事先协商一致。本条所述的保密义务在本协议存在

期间以及终止或者届满后的 2 年内继续有效。 

（2）有效期间：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十二（12）

个月。如果双方在上述有效期届满前签署《合资意向书》，则本协议在《合

资意向书》签订日终止。经双方一致同意可以延长本协议有效期。任何一

方均可在任何时候书面通知另一方取消谈判，终止本协议。 

（3）管辖法律和仲裁：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。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

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首先由双方讨论解决，如不能达成一致，则争议应被

提交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（“CIETAC”）按照其届时有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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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且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。仲裁地点

为北京市。仲裁员人数为三（3）名。仲裁语言为中文。 

（4）签订原件份数、效力：为昭信守，双方已于本协议文首所书日

期签署了本协议原件二（2）份，本协议用中文和韩文书写，两种语言文

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双方各执一（1）份中、韩文原件。本协议可签署

两份或两份以上相同的副本，每份副本均应视为原件，但所有副本均应视

为同一份协议。双方可通过电子 (包括电子邮件或传真)传输方式签署本协

议。通过传真、电子邮件或其他电子传输方式传递的本协议的签字盖章副

本，应被视为与本协议签字盖章正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 

（5）本协议，除“保密条款”、“有效期限”及“管辖法律和仲裁”

条款以外，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。 

四、协议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

本协议的签署将建立起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，双方优势互补，实现产

业互动和互利共赢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。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独

立性没有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不涉及具体金额和内容，预计不会对公

司本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，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根据具体项目

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本次签署的协议为双方基于合作意向而达成的战略框架性约定，具体

合作内容和实施细节等尚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。公司将密切关注协议相关

事项的进展，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

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公司最近三年未披露过框架性协议或意向性协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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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协议披露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、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

持股变动情况： 

持股变动人 变动日期 变动数量（股） 

林永涛 2021 年 10 月 29 日 +48200 

夏丽君 2021 年 12 月 17 日 +84000 

丛建臣 2021 年 12 月 27 日 +200000 

3、未来三个月内，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、持股 5%以上的股东、董监

高所持限售股份将解除限售的情况；截至目前，公司尚未收到控股股东、

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，若未

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，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公司与万都签署的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11 日  


